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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10时至2023年10月24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刘英魁持有的公司6,651,885股（无限售流通

股），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同时自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后，累计权益变动比例已超1%，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刘英魁因司法诉讼，其所持有的公司6,651,885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10时至2023年10月2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人钱林洁以最高应价竞得。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公示的《成交确认书》，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用户姓名：钱林洁(证件类型：身份证,证件号码：****1426)通过竞买号204056542于2023年10月24

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 “ST中嘉 （代码：000889， 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6651885股股票及相关权利” 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物网络拍卖成交价

格：￥12518581.37（壹仟贰佰伍拾壹万捌仟伍佰捌拾壹圆叁角柒分）。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

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刘英

魁被司法拍卖的6,651,885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1月4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刘英魁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过户前 本次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刘英魁

合计持有股份 72,837,021 7.78% 66,185,136 7.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51,885 0.71%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66,185,136 7.07% 66,185,136 7.07%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英魁先生共持公司股份66,185,1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7%，被司法冻

结股份为66,185,136股，且其持有的股份全部被轮候冻结。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及

风险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刘英魁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影响，不存在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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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董彩宏女

士持有公司股票5,319,811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3426%；监事会主席邱士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

224,161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7408%；副总经理王永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644,522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1.1645%；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宋建玲女士持有公司股票501,000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0.220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董彩宏女士、邱士勇先生、王永先生、宋

建玲女士由于个人资金需求，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竞价交易的方式分别减持1,063,962股、1,258,032

股、528,904股和124,600股，减持时间为2023年7月7日至2024年1月5日。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邱士勇先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91%；宋

建玲女士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12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37%；董彩宏女士和王永先生未减持

其所持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邱士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6,290,161 2.7698%

IPO前取得：4,492,972股

其他方式取得：1,797,189股

董彩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319,811 2.3426%

IPO前取得：3,799,865股

其他方式取得：1,519,946股

王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644,522 1.1645%

IPO前取得：1,843,944股

其他方式取得：4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55,578股

宋建玲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623,000 0.2743%

IPO前取得：4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78,000股

备注：王永先生、宋建玲女士各自持有的45000股取得方式均为股权激励授予；邱士勇先生、董彩

宏女士、王永先生、宋建玲女士除IPO前取得的股份，其他方式获得的方式均为2022年度公司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邱

士

勇

66,000 0.0291%

2023/7/7 ～

2024/1/5

集中

竞价

交易

14.4－

15.3

1,004,700

未 完 成 ：1,

192,032股

6,224,161 2.7408%

宋

建

玲

122,000 0.0537%

2023/7/7 ～

2024/1/5

集中

竞价

交易

17.65－

18.16

2,175,260

未 完 成 ：2,

600股

501,000 0.2206%

董

彩

宏

0 0%

2023/7/7 ～

2024/1/5

大宗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1,

063,962股

5,319,811 2.3426%

王

永

0 0%

2023/7/7 ～

2024/1/5

大宗

交易

0－0 0

未完成：528,

904股

2,644,522 1.164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1/9

证券代码：00258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4-001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3年12月2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24年1月8日（星期一）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裁韩旭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 代表股份191,584,5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732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85,491,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274%；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6,092,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4049%；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6,092,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404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1,483,507股，反对87,800股，弃权13,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

的99.9473%、0.0458%、0.006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1,610股，反对87,800股，弃权13,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23％、1.4411％、0.216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5,525,797股，反对6,045,510股，弃权13,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6.8376%、3.1555%、0.006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00股，反对6,045,510股，弃权13,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4％、99.2269％、0.2167％。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0604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市北B股 公告编号：2024-002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2,463,02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48,349,65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4,113,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07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286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2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周晓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董事长罗岚女士、董事严慧明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直接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7,762,542 99.9308 587,110 0.0692 0 0.0000

B股 32,918,872 96.4984 1,194,500 3.50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80,681,414 99.7981 1,781,610 0.201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7,669,342 99.9198 680,310 0.0802 0 0.0000

B股 34,113,172 99.9994 2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81,782,514 99.9229 680,510 0.077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7,762,542 99.9308 587,110 0.0692 0 0.0000

B股 34,113,172 99.9994 200 0.000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81,875,714 99.9334 587,310 0.066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081,312 99.6147 3,268,340 0.3853 0 0.0000

B股 15,245,547 44.6908 18,867,825 55.309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60,326,859 97.4915 22,136,165 2.5085 0 0.0000

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081,312 99.6147 3,268,340 0.3853 0 0.0000

B股 15,245,547 44.6908 18,867,825 55.309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60,326,859 97.4915 22,136,165 2.5085 0 0.0000

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081,312 99.6147 3,268,340 0.3853 0 0.0000

B股 15,245,547 44.6908 18,867,825 55.309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60,326,859 97.4915 22,136,165 2.5085 0 0.0000

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4,988,112 99.6038 3,361,540 0.3962 0 0.0000

B股 15,245,547 44.6908 18,867,825 55.309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60,233,659 97.4810 22,229,365 2.5190 0 0.0000

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081,312 99.6147 3,268,340 0.3853 0 0.0000

B股 15,245,547 44.6908 18,867,825 55.309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60,326,859 97.4915 22,136,165 2.508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5.01 选举罗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81,736,116 99.9176 是

5.02 选举陈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82,216,114 99.9720 是

5.03 选举王晓丹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81,748,114 99.9190 是

5.04 选举顾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81,736,114 99.9176 是

6.00、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6.01 选举杨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81,745,114 99.9186 是

6.02 选举何万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81,736,114 99.9176 是

6.03 选举黄钟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81,736,114 99.9176 是

7.00、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7.01

选举张颂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881,742,114 99.9183 是

7.02 选举成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881,736,114 99.917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发行直接债

务融资产品的议

案

20,970,355 92.1694 1,781,610 7.8306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的议案

22,071,455 97.0090 680,510 2.9910 0 0.0000

3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22,164,655 97.4186 587,310 2.5814 0 0.0000

4.01

关于修订《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615,800 2.7066 22,136,165 97.2934 0 0.0000

4.02

关于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615,800 2.7066 22,136,165 97.2934 0 0.0000

4.03

关于修订《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615,800 2.7066 22,136,165 97.2934 0 0.0000

4.04

关于修订《累积投

票制实施细则》的

议案

522,600 2.2969 22,229,365 97.7031 0 0.0000

4.05

关于修订《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615,800 2.7066 22,136,165 97.2934 0 0.0000

5.01

选举罗岚女士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2,025,057 96.8051 - - - -

5.02

选举陈军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2,505,055 98.9148 - - - -

5.03

选举王晓丹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2,037,055 96.8578 - - - -

5.04

选举顾博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2,025,055 96.8051 - - - -

6.01

选举杨力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2,034,055 96.8446 - - - -

6.02

选举何万篷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2,025,055 96.8051 - - - -

6.03

选举黄钟伟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2,025,055 96.8051 - - - -

7.01

选举张颂燕女士

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22,031,055 96.8314 - - - -

7.02

选举成佳女士为

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22,025,055 96.8051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中贵、刘云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 �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4-003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月8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进行，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罗岚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罗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黄钟伟先生、杨力先生、王晓丹女士三名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黄钟伟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杨力先生、何万篷先生、顾博先生三名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组成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其中杨力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罗岚女士、杨力先生、何万篷先生、陈军先生、顾博先生五名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其中罗岚女士为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何万篷先生、罗岚女士、黄钟伟先生三名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组

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何万篷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卢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胡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李炜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姚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 �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4-004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月8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进行，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张颂燕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颂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 �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4-005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8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监事2名，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的任期自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临2023-040）、

《市北高新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4-002）。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

董事长、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罗岚

副董事长：陈军

非独立董事：王晓丹、顾博

独立董事：杨力、何万篷、黄钟伟

二、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审计委员会：黄钟伟（主任委员/召集人）、杨力、王晓丹

2、提名委员会：杨力（主任委员/召集人）、何万篷、顾博

3、战略委员会：罗岚（主任委员/召集人）、杨力、何万篷、陈军、顾博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何万篷（主任委员/召集人）、罗岚、黄钟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黄钟伟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三、第十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主席：张颂燕

监事：成佳

职工监事：许向东

上述董事、监事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

情形。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卢醇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胡申

财务总监：李炜勇

五、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姚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6528130

传真：021-56770134

邮箱：zhengquan@shibei.com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九日

附件：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罗岚，女，中国国籍，1966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历任闸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科员、副主任科

员，上海不夜城联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闸北区不夜城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不夜城新

发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闸北区苏河湾建设推进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上海苏河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市北高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军，男，中国国籍，1968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历任上海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党委办副主

任、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劳务有限公司港澳中东部业务主管、明园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主

任、上海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闸北区外经委副主任、闸北区商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静安区大宁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晓丹，女，中国国籍，1979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静安区审计局副主任科员、经济责任审计

科副科长，静安区国资委组织人事科科长、区董监事管理中心主任，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会计师。

顾博，男，中国国籍，1986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高新区》杂志社驻沪记者，上海市嘉定

区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文员，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室研究员、行政办公室

副主任。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上海新市北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杨力，男，中国国籍，1974年7月出生，博士后。 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副教授。 现任上

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聘请法律专家，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监察与司法委员会特邀咨询专家，上海市司

法局、上海市徐汇区、虹口区、金山区、宝山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上海市场监管党委法律顾问，上海市

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万篷，男，中国国籍，1974年9月出生，博士学位。历任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专业首席

研究员，《经济展望》杂志副主编、党总支书记。 现任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兼任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力勤

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钟伟，男，中国国籍，1986年4月出生，拥有英国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

员。 曾任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会计学讲师、高级讲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高级联席教师，法国高等经

济与商业科学学校访问教授。 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兼任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张颂燕，女，中国国籍，1976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上海富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质量主管、上海易运物流有限公司行政主管、上海四通纳米技术港有限公司会计、上海市北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会计、财务助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成佳，女，中国国籍，1985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上海苏河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研究室主任、

综合管理部经理、行政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许向东，男，中国国籍，1967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上海申达集团上棉二厂技术员、车间主

任、分厂厂长；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外贸事业部主管；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人力资源部经理；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等，现任上

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卢醇，男，中国国籍，1980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金贸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科员，上海金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助理，上海金贸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上海大宁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党

群工作部主任、行政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任上海大宁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申，男，中国国籍，1981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上海莱恩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监助

理，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研究员、大客户经理、资产管理部副经理、投资服务中心主任

助理，上海电气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创越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炜勇，男，中国国籍，1967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

分院财务处副处长，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融资部副总

经理，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投资管理部副经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室主任，上海闸北市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姚挺，男，中国国籍，1982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上海聚能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行

政人事部经理、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助理、行政办公室主任助理，上海市北

高新南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现任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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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_80,000_万元–_82,000万元

盈利：_58,208.50_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_37.44%�-�_40.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_75,500_万元–_77,500_万元

盈利：_56,700.84_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_33.16%�-�_36.6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_0.94_元/股–_0.96_元/股 盈利：_0.73_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但公司已

就本次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

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始终坚持聚焦主业，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目标开展各项运营工作，积极推动高

精密制造平台化延伸。 报告期内，公司重型卡车自动变速箱齿轮业务、新能源汽车齿轮业务等均呈现良

好增长态势；此外，公司持续推动内部降本增效、自主创新等工作，有效提升制造能力，降低单位成本，

推动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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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

公司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玉环市亚兴

投资有限公

司

是 1,710,000 15.36% 0.20% 2022.07.05 2024.01.05

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变动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变动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吴长鸿 59,968,992 7.03% 0 0 0.00% 0.00% 0 0.00% 44,976,744 75.00%

蒋亦卿 29,115,240 3.41% 0 0 0.00% 0.00% 0 0.00% 21,836,430 75.00%

陈菊花 800,000 0.0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陈剑峰

27,325,

440

3.20% 0 0 0.00% 0.00% 0 0.00% 20,494,080 75.00%

叶善群 26,561,959 3.1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玉环市亚兴投

资有限公司

11,130,

700

1.30%

3,440,

000

1,730,

000

15.54% 0.20% 0 0.00% 0 0.00%

合计

154,902,

331

18.15

%

3,440,

000

1,730,

000

1.12% 0.20% 0 0.00% 87,307,254 57.00%

注：1、上表“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股；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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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272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披露的《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

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75）。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由2,249,161,747股增加至4,285,724,351股。 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仅为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其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被动稀

释，具体变动情况如下（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再列出）：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王倩 职工监事 35,032 0.0016% 35,032 0.0008%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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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272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披露的《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

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75）。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运营公司” ）100%股权。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相关工商变更文件，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港口运营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出具的主要承诺情况具体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

或名词的释义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名称/简称 承诺方 主要内容

1、关于本次交

易提供信息真

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承

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时承诺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

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1、本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时承诺本次交易期间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

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

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

前，本人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

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

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

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深圳港集团

1、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

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2、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

前，本公司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

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

本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

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

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

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

排。

3、在本次交易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供和披露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和披露的

信息和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和披露的信息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2、关于守法及

诚信情况的声

明及承诺

上市公司

1、 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之情形。

2、本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者刑事处罚，或者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3、 本公司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违法

行为。

4、本公司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本公司在此确认， 上述声明属实并愿意承担违反上述承诺所产生的法律责

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者刑事处罚，或者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的情形。

3、 本人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违法行

为。

4、本人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5、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示的情形。

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完整、准确，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不存在重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并愿承担一切因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

深圳港集团

1、本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最近十二个

月内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2、 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

3、本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 本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

5、本公司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纪律处分的情况。

本公司在此确认， 上述承诺属实并愿意承担违反上述承诺所产生的法律责

任。

深圳港集团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1、本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2、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纪律处分的情况。

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完整、准确，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不存在重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并愿承担一切因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

港口运营公司

1、自设立至今，本公司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因违反市场监管、税

务、审计、生态环境、海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

情况。

2、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3、 本公司董监高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除

外）、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4、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与仲裁事项。

深汕投资

1、最近三年内，本公司曾存在因超填海被汕尾海警局行政处罚的情形，该事项不

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因

违反市场监管、税务、审计、生态环境、海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相关规

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2、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3、 本公司董监高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除

外）、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4、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与仲裁事项。

盐田三期

1、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本说明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

形。

2、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

3、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未按期偿

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的情形等。

4、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察或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关于不存

在依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

第十二条不

得参与任何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情形的说明

上市公司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

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 本人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

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深圳港集团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 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

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

深 圳 港 集 团 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 本人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

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形。

港口运营公司

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

立案侦查的情形。

港口运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本人系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

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

情形。

深汕投资

本公司系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不存在因

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

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深汕投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广东盐田港深汕港口投资有限公司系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本人系广东盐田港深汕港口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本人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

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

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盐田三期

截止至本说明出具日， 本公司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

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之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事宜的

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4、关于规范

关联交易的

承诺

深圳港集团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盐田港股份

发生关联交易。 如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 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确

保交易价格公允，并予以充分、及时地披露。

如违反上述承诺， 本公司将承担因此给盐田港股份及其他股东造成

的损失。

5、关于上市

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

深圳港集团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均独立于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

营的能力。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的

独立性。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继续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 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相关规定，不违规利用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不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除非本公司不再为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本承诺始终有效。如违反上

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因此给盐田港股份及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

6、关于股份

锁定的承诺

深圳港集团

1、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在此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须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下同），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股份发行价

格，本公司持有前述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本公司获得的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如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3、若上述锁定期约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

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7、关于标的

资产权属完

整性的承诺

深圳港集团

1、标的公司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公司，本公司已经按照《深圳市盐

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章程》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

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2、本公司合法拥有标的公司100%股权的完整权利，标的公司股权权

属清晰， 不存在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不存在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

制，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查封、托管等情形，亦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

纷，标的公司100%股权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8、关于本次

交易不存在

股份减持计

划的承诺

深圳港集团

1、自本次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本公司不减持所

持上市公司的股份。 上述股份包括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因上市公

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2、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签署之日起生效并不可撤销。 若因本公司违反

本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受到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1、自本次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本人不减持所持

上市公司的股份。 上述股份包括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因上市公司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2、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并不可撤销。 若因本人违反本承

诺而导致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受到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至收到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文件期间， 上市公

司新任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签署承诺如下：

1、 自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人任职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

完毕期间， 本人不减持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 上述股份包括原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以及因上市公司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

2、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并不可撤销。 若因本人违反本承

诺而导致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受到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关于本次

重组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

承诺

深圳港集团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会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会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若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对本公司有关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

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有不同要求的， 本公司将自愿

无条件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要求予以补充承诺。

3、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若本公司违反或拒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公司将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

歉等相应义务，并同意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

监管措施；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

偿责任。

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支持由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并愿意在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等

事项的议案时投赞成票（若有投票权）。

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将支持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并愿意在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该等事项的议案时投赞成票（若有投票权）。

6、本人承诺严格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如果本人违反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

人将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

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

义务，并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依法作出的监

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

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承诺方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督促各承诺方履行相关承

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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